关于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通道
专项清理整治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广大居民朋友们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你们好，为深刻汲取各类火灾事故教训，全力消除住宅小区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黑龙江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决定在全区开展消防安全通道专项清理整治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清理范围与整治内容
（一）全面清理占用、堵塞消防通道行为。严禁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、楼道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、自行车、摩托车等车辆，严禁放置花盆、水缸、酸菜缸、鞋柜等固定障碍物及影响疏散通行的物品，确保“生命通道”时刻畅通；严禁私自将公共区域的消防栓圈占、封闭到自家户内范围，不得影响消防设施正常使用和公共安全。
（二）严格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。禁止在住宅楼公共门厅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。严禁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和居住房间。
（三）彻底清除公共区域易燃可燃杂物。不得在楼道、电缆井、管道井等区域堆放纸箱、木板、煤气罐、泡沫塑料、废旧家电、老旧家具等易燃可燃物品。
（四）规范公共空间安全管理。禁止在楼道内私拉乱接电线，严禁占用消防车通道、消防扑救场地，不得在消火栓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周围堆放物品。
二、清理时限与责任要求
请各位居民于2026年*月**日前，对放置在公共区域的各类杂物自行清理完毕。逾期未清理的，将视为无主物品统一处置。请各物业服务企业强化管辖区域内共用消防设施、器材的维护管理，对业主或使用人占用疏散通道、电动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劝阻、制止。
三、联合执法措施
对违反上述规定行为的，尖山消防救援大队、尖山公安分局、区城管局及各街道办事处、各物业服务企业将开展联合执法、依法查处，对仍未清理的杂物强制清除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法律后果由物品所有人承担。
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，畅通通道即是守护生命。请广大居民积极配合，立即行动，互相监督，共同维护安全宜居的美好家园。
特此通告。

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政府
2026年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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